


附件5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3年度市委巡察
工作专项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二届昌都市委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深入推动市级巡察机构在上下联动中更好发挥作用，促进新时代昌都巡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共昌都市委员会2021-2025年巡察工作规划》要求，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计划在2023年开展二届市委第五、六轮常规巡察工作，期间含抽调参加十届区党委巡视、动员部署会、业务培训、巡中督查、巡察反馈、整改督查、宣传推广等工作。
（二）主要内容。召开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并组织一次巡察工作业务培训班，引导巡察干部深刻理解政治巡察丰富内涵，全面掌握开展巡察工作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撑，切实提高巡察专兼职干部业务能力、专业技能及综合素质，高质量完成2023年度市委巡察工作计划。
（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2023年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全年预算收入8,035,024.87元，预算支出8,035,024.87元，预算执行率100%。
（四）项目实施情况。2023年开展了二届市委第五、六轮巡察工作，二届市委第五轮巡察工作时间为2023年4月至6月，第五轮巡察工作拟组建4个巡察组，每组人员配备均为1正3副23成员（18名县级干部、90名科级及以下干部），第五轮共计抽调108人次；第六轮巡察工作时间为2023年8月至10月，第六轮巡察工作拟组建8个巡察组，每组人员配备均为1正3副12成员（29名县级干部、100名科级及以下干部），第六轮共计抽调129人次；抽调时间为70天。同时，根据巡察工作计划，完成2轮巡中督查及巡察宣传工作。
（五）项目绩效目标。市委巡查工作专项经费绩效目标详见《昌都市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
根据加快建成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要求，牢固树立“谁支出，谁负责”的理念，昌都市纪委监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严格开展纪检监察业务专项经费绩效自评工作，确保自评数据真实、准确、客观，并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昌都市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昌都市纪委监委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自评得分为96分，自评结果为优。主要问题是在推动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解决民生实事、疑难问题，督促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挽回损失和收缴违规违纪资金，持续释放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的强烈信号，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推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稍显不足。（详见绩效自评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3年度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绩效自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年初预算指标设置较多定性指标，进行绩效自评时无法准确判定。
四、有关建议
巡察工作是巡视工作延伸和拓展，必须与中央、区党委巡视工作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市委巡察工作须经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报自治区巡视办同意后开展。同时，市委巡察工作专项经费是根据巡察工作计划制定，按照季度序时进度核算不能充分衡量市委巡察工作开展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3年度纪检监察业务专项经费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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